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团体三高严重并发症保险条款

保障范围 2.5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

险责任：

2.5.1 三高严重并发症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对应的保险期间内，在等待期届满后，且在我们指定医疗机

构具有合法资质的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三高严重并发症

的，并由此导致该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三高严重

并发症身故保险金，给付后我们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2.5.2 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对应的保险期间内，在等待期届满后，且在我们指定医疗机

构具有合法资质的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三高严重并发症

的，并由此导致其在我们指定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我们按照该被保险

人每次实际住院天数扣除本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免赔天数后，

乘以本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每日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金额

给付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具体公式计算如下：

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每次实际住院天数-免赔天数）×每

日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金额

在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期间内，我们对该被保险人同一次住院给付三

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日数达到 20 日或我们对该被保险人累计

给付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日数达到 20 日时，我们对该被保险

人在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每一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期间以保险合同约定的起讫时间为准，自每一

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期间起始日零时起，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对该被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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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责任免除

出现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被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的情形；

（2）被保险人在其对应的等待期届满前患有三高严重并发症；

（3）被保险人在其对应的等待期届满前接受检查或治疗，在等待期届满

后确诊的三高严重并发症；

（4）被保险人患有精神和行为障碍，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

染色体异常（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

分类（ICD－10）》为准）；



（5）被保险人在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

（6）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或故意伤害；

（7）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被

政府依法拘禁或入狱期间伤病；

（8）被保险人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或未遵医嘱，擅自服用、

涂用、注射药物；

（9）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10）被保险人因非三高严重并发症导致的身故；

（11）被保险人因非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治疗的。

若由于本合同中责任免除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

的三高严重并发症的，我们对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除法律规定不退还保险费的情形外，我们退还该被保险人相应的未满期

保险费。

2.7 免赔天数

本合同中所指免赔天数均为每次住院免赔天数，指每一被保险人因三高

严重并发症住院时，同一次住院中我们不予赔付住院津贴的天数。本合

同中每一被保险人对应的三高严重并发症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免赔天数由

您和我们在投保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


